
— 1 — 

 

   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
 

 

沪环监测〔2022〕231 号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 2022 年度 

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 

核查核算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生态环境局，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、上海自贸区临港

新片区管委会、各市管企业： 

为进一步健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，贯彻落实“十四五”

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，促进本市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

核查核算的规范化、标准化，把总量减排作为加快绿色低碳、推

动结构调整、提升环境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，依据国务院《“十

四五”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》、生态环境部《关于做好“十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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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”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的通知》及《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

核算技术指南（2022 年修订）》、市政府《上海市“十四五”节

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》等相关要求，结合本市实际，现就开

展 2022 年度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核查核算工作有关要求

通知如下。 

一、 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刻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围绕市委、

市政府《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迈向建设美丽上海新征程

的实施意见》的决策部署，以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为抓手，坚持

精准治污、科学治污、依法治污，扎实推进实施重点减排工程。

鼓励挖掘减排潜力，强化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督管理，健全激

励约束机制，统筹处理污染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关系。 

二、 适用污染物指标 

（一）主要大气污染物。氮氧化物（NOx）、挥发性有机物

（VOCs）。 

（二）主要水污染物。化学需氧量（COD）、氨氮（NH3-N）。 

三、 重点工程减排量核算 

（一）减排工程认定范围 

大气重点减排工程包括七大类，具体指：产业结构升级、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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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OCs产品源头替代、工业 VOCs治理、工业 NOx 深度治理、能源

清洁化替代、交通运输轨道化、车和油品清洁化。 

水重点减排工程包括七大类，具体指：产业结构升级、工业

深度治理、城镇污水治理、再生水循环利用、规模化畜禽养殖治

理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、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。 

（二）核算方法 

重点工程减排量主要依据重点减排工程的具体工艺参数、工

程设计值、平均运行负荷等基础指标，按照生态环境部《主要污

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（2022 年修订）》的减排量核算方法，

计算其实施前后污染物减排能力的差值。原则上仅对核算年当年

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完成项目验收或满足相应条件的减排

工程进行核算；上一年实施治理并于核算年完成验收的项目，符

合填报要求的可纳入核算范围。 

属于减排工程认定范围的重点工程减排量应当全部纳入国

家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信息化管理平台（以下简称国家减

排系统）统一核算，应急管理减排、超标治理项目不能纳入核算

范围。 

（三）减排量不予认定的情形 

1. 环境执法监管中发现存在旁路直排偷排、擅自停运治理

设施、超标排放以及监测数据、运行管理台账造假等违法行为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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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减排量不予认定。 

2. 未按要求在国家减排系统中上传减排项目相关证明材料

或证明材料缺失的，其减排量不予认定。 

3. 不符合填报要求、验收时间节点要求的重点减排工程，

其减排量不予认定。 

4. 存在填报信息和证明材料故意弄虚作假的，其减排量不

予认定，情节严重的实行倍量扣减。 

（四）审核方式 

1. 重点工程减排量实行“各区上报、市级审核、国家核定”

的总量减排核算机制，主要审核重点减排工程核算数据和证明材

料的规范性、完整性。 

2. 重点减排工程需加强过程管理，依法开展环境保护设施

竣工验收，及时完成排污许可证申领、变更、注销等工作。对于

依法应当申领排污许可证而未申领或应当排污备案登记而未填

报的，相关重点减排工程不计算其减排量。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

告书（表）并依法实施环保竣工验收的建设项目，需提供竣工环

保验收报告作为证明材料。 

3.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对重点减排企业（设施）是否

正常运行，减排措施是否落实的监督检查。减排工程治理项目、

结构关停项目，由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负责现场检查确认。 



— 5 — 

 

（五）证明材料 

污染治理项目的证明材料应当包括项目竣工验收环境保护

验收报告，或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竣工验收证明材料，或专家验

收意见、核算参数来源等。 

结构调整项目的证明材料应当包括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淘

汰关停证明文件，或企业工商注销证明、排污许可注销或变更证

明、核算参数来源等。 

具体应按照大气减排项目核算情况说明表（见附件 1）和水

减排项目核算情况说明表（见附件 2）的统一要求上传相应的证

明材料。 

四、 上报要求 

（一）职责分工 

国家已建立并不断完善重点减排工程信息化系统平台，各类

信息的填报需使用环保专网进行。各区生态环境局、临港新片区

管委会、上海化工区管委会应当配备环保专网，负责各自管辖范

围内的重点工程减排信息和佐证材料填报；宝钢股份、宝武碳材、

上海石化携带有关重点工程减排信息及佐证材料电子版到我局

集中填报并上传国家减排系统。我局负责组织实施重点减排工程

数据填报，审核各区、各单位的报送材料。 

（二）上报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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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区（单位）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前，在国家减排系统

完成 2022 年固定源重点减排工程材料（数据和证明材料）提交

工作；我局将于 2023 年 1 月 3日至 4 日开展审核，各区（单位）

按照审核意见于 2023 年 1 月 6 日前进行补正，逾期系统将关闭

填报功能。 

请各区（单位）务必按照本通知的要求按时开展主要污染物

重点工程减排量核查核算工作，未按要求提交有效材料的，将不

予认可减排量。 

联系人：屠 骏，联系电话：021-23115639 

邮箱：TOTAL2004@163.com 

 

附件： 

1. 上海市大气减排项目核算情况说明表 

2. 上海市水减排项目核算情况说明表 

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

2022 年 12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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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

上海市大气减排项目核算情况说明表 
企业名称  

一、减排类型 

产业结构升级  工业 VOCs 治理 

工业 NOx深度治理  燃煤锅炉淘汰  含 VOCs原辅材料替代 

清洁能源替代  清洁取暖  防腐材料替代 

加油站和储油库油气回收治理 

二、竣工验收/关停淘汰证明材料
*
 

1、竣工验收/淘汰关停

时间 
 

2、竣工验收/淘汰关停

证明材料名称 

（验收时间来源的文件为验收证明材料，一般验收证明材料为项目竣工

验收环境保护验收报告，或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竣工验收证明材料，或

专家验收意见等。 

淘汰关停时间来源的文件为淘汰关停证明材料，一般淘汰关停证明材

料为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关闭文件，或企业工商注销证明、排污许可注

销或变更证明等。） 

三、核算参数来源
*
（对应佐证材料名称和页码） 

1、活动水平信息参数及

材料 
（包括产品产量、原辅材料使用量等数据来源说明。） 

2、设施设计参数及材料 
（包括设计烟气量、设计浓度、设计生产时间、VOCs含量、治理设施收

集率和去除率等数据来源说明。） 

3、监测数据及材料 （采用监测数据的填报，未采用填“/”） 

4、其他参数 （包括产污系数选取依据的行业手册及系数对应页码等。） 

填报日期  填报单位（章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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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
上海市水减排项目核算情况说明表 
企业名称  

一、减排类型 

产业结构升级  工业深度治理 

污水处理设施新改扩建  管网建设改造  再生水循环利用 

规模畜禽养殖粪污治理及资源化利用 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

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 

二、竣工验收/关停淘汰证明材料
*
 

1、竣工验收/淘汰关停

时间 
 

2、竣工验收/淘汰关停

证明材料名称 

 

（验收时间来源的文件为验收证明材料，一般验收证明材料为项目竣工

验收环境保护验收报告，或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竣工验收证明材料，或

专家验收意见等。 

淘汰关停时间来源的文件为淘汰关停证明材料，一般淘汰关停证明材

料为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关闭文件，或企业工商注销证明、排污许可注

销或变更证明等。） 

三、核算参数来源
*
（对应佐证材料名称和页码） 

1、活动水平信息参数及

材料 

 

（包括产品产量、实际水量等数据来源说明。） 

2、设施设计参数及材料 
 

（包括设计规模、浓度等数据来源说明。） 

3、监测数据及材料 
 

（包括实际浓度等数据来源说明。） 

4、其他参数 
 

（包括产污系数选取依据的行业手册及系数对应页码等。） 

填报日期  填报单位（章）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1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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